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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如果有交通违法
未处理，请在12月31日前办理，如果拖到
明年1月1日后办理，将按新的扣分办法
处理。对此，市交警支队驾管所所长高虎
表示，这是误传。

高虎还介绍了其他几种误传较多的情
况：比如有人传“行驶中驾驶人抽烟，记2
分，罚100元”，新规中并没有这一条，不过，
新规中提到了“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
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一次记2
分”；还有人传“在副驾驶座上不系安全带
要记分、罚款”，罚款是真的，但不记分。

另外，还有传言说“明年起酒驾就要被
吊销驾照，并且5年内不得申领驾照”。其
实，新规中将酒驾分为两种情况，即饮酒后
和醉酒两种，醉酒驾车要被吊销驾照，并且
5年内不得申领驾照；饮酒后驾车则记12
分，扣证1至3个月，罚款200至5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被警方查到有两
次及以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情况，也要
被吊销驾照，且2年内不得申领驾照。

有网帖称今年交通违法未处理的，元旦后按新扣分办法处理，这纯属误传

今年交通违法
明年处理仍按老规矩

□据《新京报》

19日，交通部与公安部首次联合发布《机
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以下简称《大
纲》），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安全驾驶知识考什么

科目三首次增加了“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部分，单独列出进行考试。

考试主要内容包括：安全文明驾驶操作要
求、恶劣天气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
识、爆胎等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法以及发
生交通事故后的处置知识等。

考试试卷由50道题组成，题目以案例、图
片、动画等形式为主，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
题和多项选择题。

外路驾驶学时增至24学时

《大纲》对各种车型总学时和各阶段学时
作了相应调整，增加了基础操作及实际道路训
练比例。小型车（C1）第二阶段的固定项目训
练学时从20学时减少到8学时，将实际道路驾
驶操作学时由原来的18学时增加到24学时，
以强化实际操作能力。

在考试内容上，小型车取消了比较耗费训
练时间的桩考，改为更接近实际应用的考试
项目。

□记者 武逸民 通讯员 姜东

明年1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
严交规”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开始施行。现行的小
型汽车科目二考试“练十项考四项”
将被“五门必考”取代。记者就市民
较为关心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市交警
支队驾管所所长高虎。

根据新规，学员考试合格后，应当接受
不少于半小时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和
交通安全案例警示教育，并参加领证宣誓
仪式，之后才能取得驾照。

高虎表示，明年1月1日后，科目一考
试将由郭寨考场承担，科目三安全文明驾
驶常识考试将放在邙山考场的原科目一考

场。因科目三考试一直由邙山考场承担，所
以学员在该考场参加科目三考试且及格后
即可参加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和交通安全案
例警示教育，通过考试方可拿到驾照。

新增的安全文明驾驶考试不用预约，采
用计算机答题方式，满分100分，90分合格，
无题库，可多次补考。考试及补考均免费。

科目三增考安全驾驶知识，通过方可拿驾照

根据驾考新规，明年1月1日起，驾考
证明的有效期由2年延长至3年。在3年有
效期内，科目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
试预约次数分别不得超过5次。由于每次
考试均有一次补考机会，这样，科目二、科目
三就各有10次考试机会。同时，科目二、科
目三考试不合格的，重新申请考试的预约时
间由20日缩短为10日。预约考试次数的
计算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而在此前已经

预约的考试次数则不计入总数。
另外，驾考新规规定，如果学员科目二、

科目三第5次考试仍不及格，已考试合格的
其他科目成绩将作废，若要取得驾驶资格，
需从头再考。

高虎提醒，科目一和科目三安全文明驾
驶常识考试没有预约次数的限制，科目三安
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及格的，已通过的道
路驾驶技能考试成绩仍有效。

科目二、科目三第5次考试仍不及格，原成绩全作废

高虎说，明年1月1日起，小型汽车科目
二考试“练十项考四项”将被“五门必考”项
目取代，即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

按照新的考试项目要求，原桩考项目不
再考核。对此，有市民问：“此前桩考成绩及
格，但尚未通过其他考试的，明年1月1日后
是否保留此前的桩考成绩？”

高虎表示，今年12月31日前已通过的
驾驶人科目二桩考成绩，明年1月1日新的
考试系统可以实现保留——此前桩考成绩
及格的，届时不再考倒车入库，可以直接参
加科目二的其他四项考试。

另外，如果12月31日前桩考成绩不及
格，不管是首次考试还是补考，都要按照新
规考“五门必考”项目。

12月31日前通过桩考的，免考倒车入库

误传真不少，切莫受困扰

驾照考试新规
C照学时缩减

图解新驾照扣分规则
公安部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新规记分项由
38项增加至52项，根据大家日常行驶中容易产生
的扣分情况，特意为您图解新驾照扣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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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机动车载货长度、
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
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未随车
携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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